
近八成工友過勞 若猝死難獲賠償
「最勞」員工每月工作長達400句鐘 勞聯促過勞死納補償範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香港打工仔工時長壓力大，但現時法例未為過勞作定義，就算有

僱員因工作過勞猝死，也難獲法定賠償。勞聯早前進行的一項調查發

現，近八成受訪者的工作過勞程度屬中等或以上，其中近四成人更達

嚴重程度，工時愈長出現嚴重過勞程度的比例也愈高。勞聯昨日促請

特區政府參考外地做法，盡快為過勞作定義，將過勞死納入僱員補償

範圍，同時立法規管工時，保障勞工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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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國安法保障香港社會安定之後，中央進一步完善了香港選舉制度。改革後的選舉制度更具代表性和均衡
性，符合香港社會發展的實際需求。這為落實「愛國者治港」提供了堅實的保障，也是開啟「一國兩制」新篇章的
巨大進步。同鄉社團作為本次改革中的新增選舉委員會界別，將代表廣泛基層市民和鄉親發聲，支持特區政府依法
施政，堅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維護香港的穩定繁榮。

堅定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

「一國兩制」的偉大方針是我國的基本國策，也是香港長治久安，繁榮穩定發展的必然要求。過去一段時間，
一些亂港分子組織策劃非法示威遊行及暴力事件意圖破壞香港的社會秩序，這是絕對不能容忍的。香港國安法實施
後，整個香港社會「由亂轉治，由治及興」，呈現一番新氣象！這也證實了香港的穩定和發展離不開中央的堅強領
導和大力支持。同鄉社團作為在港愛國社團組織，要加強愛國主義宣傳力度，解讀好「一國兩制」方針惠港的優越
性，關注鄉親訴求，提供優質服務，並吸收新鮮血液培養壯大愛國愛港力量。

深入基層積極建設香港和諧社會

同鄉社團在港運作歷史悠久，已深深扎根基層社區。新制度下同鄉社團要承擔更多社會責任，與社區建立親密
的合作互動關係，定期舉辦豐富多彩的社區公益活動，凝聚愛國愛港力量，着力提升對基層及弱勢群體的支援，助
力政府推動解決就業、醫療、教育、住房等民生問題，為建立和諧共融、團結穩定的社會貢獻力量。

發揮港湘優勢推動兩地融合發展

正當「十四五」規劃開局之際，中央對香港高度重視，提供了很多經濟支持政策。湖南省緊鄰大灣區，這是地
理位置上的優勢。面對巨大的歷史機遇，同鄉社團要幫助在港居民了解並抓住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機會，積極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同時，利用與內地的橋樑作用，加強香港與內地的合作對接。以文化和產業為落腳點，多舉辦「走
出去，帶進來」的交流活動，進一步深化湘港兩地經貿往來和人文交流，讓港湘兩地民眾在交流中共融共贏。

凝聚愛國力量 共建和諧香港

香港湖南聯誼總會常務副會長
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委員會委員

連鎮恩 先生

勞聯上月以電話或網上問卷訪問屬下6
大行業，包括服務、飲食、機電、交

通運輸、資訊電子、公務員和資助機構共
131名會員。該會轄下的香港飲食業職工會
聯合會的總幹事李卓燊昨日公布調查結果
時表示，整體受訪者平均工時為每月223
小時，即每周工作55小時。工時最長是一
名從事零售服務業的女士，每月工作25
天、每天16小時，即每月長達400小時，明
顯超出勞聯倡議的每月176小時標準工時。

近四成人感上班難熬

為了解工作與過勞的關係，是次調查
根據台灣的過勞量表，評估受訪者過勞
風險。結果顯示，有103人（約79%）的
過勞程度達中等或以上，其中 49 人
（37%）更達嚴重程度，即已經快被工作
累垮，感覺心力交瘁和挫折，並認為上
班時很難熬。
工時愈長，出現嚴重過勞的比例亦愈
高，如每月工時逾256小時的受訪者，出
現嚴重過勞的比例高達58.6%，相反，每
月工作176小時以下的受訪者僅13%。
調查還分析了受訪者有否出現過12項過

勞症狀，其中以「經常感到疲倦或健忘」
的比例佔最高，多達100人（76.3%），
其次為「肩部和頭部發麻」有 82 人
（62.6%），與情緒有關的「為小事煩躁
和生氣」有64人（48.9%），「最近常工
作失誤或者發生不和」則有 31 人
（23.7%）等。每月工時逾176小時的受
訪者出現過勞症狀的數量較多，57%人出
現4項以上過勞症狀，而每月工時不超過
176小時的受訪者只有46%。

日本2014年通過法例防止

勞聯副主席譚金蓮指出，外地如日本早於
1987年已為過勞作定義，2014年更通過防
止過勞死的法例，如員工在病發前一個月
的加班時間超過每月100小時，即代表其病
與工作有極強烈關連；若僱員因過勞死亡，
其僱主須每年賠償兩萬美元予其家屬。
勞聯主席林振昇促請特區政府盡快制訂

預防工作過勞的政策；提高社會對預防工
作過勞的認知；為每月總工時定下過勞水
平；將過勞死納入僱員補償範圍，及盡快
立法規管工時等。勞聯會繼續關注有關問
題，及向特區政府提交建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為配合財政司司長於上月
公布的政府進一步支援企業和
個別業界的措施，房委會轄下
商業樓宇小組委員會昨日通過
再度延長房委會現時向轄下合
資格非住宅租戶／暫准證持有
人（包括商用車輛月租戶）所
提供的75%租金寬減，為期6
個月，由下月1日至明年3月
31日。
委員會同時通過在上述延

長租金寬減期內，房委會轄
下非住宅處所的合資格租戶
／暫准證持有人，如須遵照政
府的防疫規定或指示而關閉
處所，可繼續就該段必須暫
停營運的期間申請全額租金
寬免。考慮到須確保審慎運
用房委會的資源，委員會通
過在這一輪延長租金寬減的
措施，超級市場／超級廣場租
戶須提出申請及提供銷售額
下跌的證明文件，才可獲得
延長租金寬減。
房委會發言人表示，由於在

疫情期間市民仍然維持對日用
品和食品的高需求，超級市場
／超級廣場一直能夠維持良好
的銷售業績，除非該類租戶在
延長租金寬減期內的總銷售額
較上一年同期有所下跌，則可
提出申請並於提供銷售額下跌
的證明文件後，按其銷售下跌
的百分比獲得相同的租金寬
減，上限為75%。
發言人強調，房委會將繼續

以靈活的方式，處理於這輪延
長租金寬減期完結前屆滿的租
約，作為過渡安排，「租戶在
新租約的新租金達成協議前，
會獲發暫准證，於租約期滿後
以現有的租金水平繼續於有關
單位經營。」

為配合政府有關支援企業和減輕市民
財政負擔的措施，委員會自2019年10
月起通過六輪措施，向房委會轄下合資
格的零售、工廠大廈單位和非住宅租戶
提供租金寬減。今次延長寬減措施估計
可惠及房委會轄下合共約10,100個非住
宅租戶／暫准證持有人，房委會估計會
因此少收約6.6億元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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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一名男
保安員兩年前在工作期間被人襲擊死
亡，但由於案件尚未審結，其家屬至今
未取得死亡證，無法辦理遺產繼承及部
分公用服務轉名手續，備受折騰。死者
兒子不滿現時制度僵化，令他們不時需
面對父親不幸死亡的陰影，無法釋懷。
協助他們的工聯會九龍東總幹事鄧家彪
表示，個案並非單一事件，促政府正視
及改革相關制度，盡快向死者家屬發出

死亡證。
死者兒子陳先生昨日在記者會上表

示，父親過世後，警方同月已將疑犯緝
拿歸案，其後指調查工作已完成，但由
於案件仍在司法程序當中，即使其父親
已經火化，但死亡證一直未發出。

死亡證未發難處理身後事
陳先生無奈地表示，水費轉名手續同

樣因欠缺死亡證而未能處理，不時仍收

到寫着父親名字的信件，銀行亦表示必
須要有其父的死亡證才可處理其存款，
遺產繼承程序一直無法處理。
陳先生坦言，處理這些事務已很煩

惱，心靈上的煎熬令他們感到更痛苦，
「尤其是我媽媽，每次要處理爸爸的事
情時都會勾起她傷心的回憶，本來已計
劃處理完爸爸的事後安心退休，回鄉長
住，不再留在傷心地，但現在事情仍未
結束，只能無了期地等待。我真心很想
問：究竟件事仍要拖延多久？」
鄧家彪指出，這類個案並非單一事件，

例如在2014年發生的醫療美容死亡案件，

要到上月23日即7年後才有審訊結果，家
屬苦等7年才有裁決還死者一個公道，惟
其家屬同樣直到現在仍未取得死亡證。兩
年前在上水被暴徒投擲磚塊擊中頭部身亡
的清潔工羅伯，也一直未獲發死亡證。
他形容，類似的情況令死者家屬有如

遭受二次、三次傷害，亦反映現時的制
度完全不合時宜。他要求政府正視問題
及作出改革，盡快向死者家屬發出死亡
證，及促請公營機構和金融機構等，接
納未列有死因的「死亡事實證明書」作
為證明文件，方便家屬辦理遺產承辦或
轉名等手續。

死亡證遲遲未發 工聯促改革制度

●勞聯促請政
府把過勞死納
入僱員補償範
圍。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